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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背景

個案年幼時與父母同住，父母離異

後，母親將小琪委由娘家照顧，之後卻

發現她並未能接受良好照料，疑似有受

虐之嫌，經社會福利單位介入後，被安

置在育幼院照顧，後因母親與男友感情

穩定，懷孕生女後，決定將她接回與男

友家人一同照顧並在四年級下學期時轉

學到臺北市大安區的學校就讀。

二、主要問題

在升上五年級的暑假被圖書室老師

發現身上有傷痕，經詢問後了解是因不

乖（沒有好好照顧妹妹）被母親的男友

處罰，母親因有婆媳問題，又有年幼的

妹妹和生子的壓力，對個案的問題行為

管教感到無力，因此常讓沒有血緣關係

的繼父決定各種嚴厲的懲罰方式（如：

嚴厲打罵、長時間罰跪、威脅送回育幼

院、威脅個案上國中後白天去工作，只

能念夜間補校、不讓個案回家、讓她睡

陽台地板、假日去市場協助擺攤工作

等）對待，讓個案對繼父心生懼怕和怨

恨，也感受不到新家庭的安全感和歸屬

感。升上六年級，發現她開始出現未經

允許就拿同學的學用品、作弊及頂撞師

長與母親的行為。 

個案自幼缺乏適當的行為教導與模

塑，難以養成挫折忍受力及同理心之表

現（無法愛人），而原生家庭問題以及

一再重複的不當管教，使得小琪極度缺

乏安全依附（未能被愛），心理上持續

的愛恨交織，產生嚴重失控之情緒與行

為；此外，邁入青春期（狂飆期）之階

段，渴望與自主決定之行動力會更強

烈，而無條件被接納、關愛與引導之需

求將是家人很大的挑戰。學業不佳、不

受家人疼愛及不當情緒行為之爆發等，

都促使個案缺乏自我價值感，但老師發

現個案有許多優勢能力，做事能力不

壹、案例背景和主要問題

貳、分析與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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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當導師賦予當外掃區的小組長後，

她做事更加認真負責，且能領導其他同

學一同把廁所區域打掃得十分乾淨；而

且個性活潑，擅察言觀色，主動向他人

打招呼，所以認識許多街坊鄰居，當被

家人要求幫忙購物或丟垃圾時，都讓大

人留下良好印象，因此，持續給予增強

鼓勵引導，會很有幫助。

以下以輔導流程圖（下頁）說明處

遇過程重點。

經由特教融合教育的服務，安排小

琪更適合的學習方式（一對一教學），

提供更多元的學習管道（蛇板、樂樂

棒、烹飪課程），以協助她發展自己的

興趣及長才。此外，專輔教師也發現其

做事能力不差，因為當導師賦予她當外

掃區的小組長後，她做事更加認真負

責，且能領導其他同學一同把廁所區域

打掃地十分乾淨。專輔教師也在多次的

個別會談過程中，從中得知小琪對音樂

方面頗感興趣，例如：想學鋼琴、喜歡

唱歌，未來還想當一名歌手，所以在小

琪升國中的輔導轉銜時，與駐區社工聯

繫，建議讓小琪在國中時參與小師傅計

畫，希望讓她在課業之外能發展一技之

長，以開發其優勢操作能力或才藝。

個案與專輔教師關係漸佳，從一開

始的不信任他人、不想透漏太多內心的

感受、迴避老師的輔導活動或問題，到

最後能主動告知家中發生的事及尋求老

師及相關輔導人員的協助，這是很大的

進展；另一方面，在專輔教師與案母會

談數次及一次的母女會談後，案母能感

到被同理，就不再因「家醜不可外揚」

的因素而抗拒到校，也能接受輔導室的

建議，讓小孩到教會參加課輔和才藝課

程，減少母女因課業問題而產生的摩擦

和衝突；再者，案母也開始會主動告知

個案在家或在校外所發生的問題，與學

校系統合作一起幫助小琪，例如：當小

琪在校外文具店有偷竊行為時，家長能

警覺孩童的書包內出現異常物品，主動

與校方聯繫及確認，一起協助孩童向店

家道歉、歸還物品及賠償。

面對個案這種家庭功能不彰、負面

循環不斷、防衛心強的孩子，輔導人員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長期的關懷與陪伴以

建立關係，讓她重新建立起對成人的信

任，並教導她面對問題時勇於求助的能

力。另一方面，也與案母建立起良好的

關係，讓案母能成為系統中協助處理問

題的一員，所以當小琪出現偷竊問題

時，案母會主動讓校方知道，配合校方

的活動或會議前來處理，主動觀察案主

的行為表現，並定期檢查書包及其學用

品，共同合作面對孩子的偷竊問題。只

是個案的家庭問題是校方較難介入的部

分，因案母有其原生家庭難以跳脫的個

人難題和共組新家庭的壓力，同時帶著

原生家庭的錯誤認知—「錯就該被

打」、「花錢養你就該知恩圖報」的心

態，並未真心接納個案成為新家庭的一

份子，造成負面情事不斷上演，此時就

需要警政、社工和心理師的介入，讓案

家明確知道社會歷經變遷，現在「暴力

已是不被允許的表達模式」，並了解其

正確的親職教養觀念及可使用的輔導及

教養策略等，以提供案母進行心理諮商

及親職諮詢服務。而在校內，已結合導

師、科任老師、認輔教師、專輔老師、

課輔教師（愛心退休教師進行補救教

參、處遇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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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特教資源共同協助；校外，亦已

結合社區資源（光智基金會夜間心理衛

生服務、教會課輔）、社福單位（駐區

社工、家暴社工）和臺北市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駐區心理師）等，在系統中提

供各方資源連結，以期達到最大輔導效

益。

圖1  輔導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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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得

個案在新的重組家庭中，內心得不

到真正的愛與歸屬，也產生各種偏差行

為，雖經警員、社工、心理師一再告知

案母應花更多時間陪伴以及法律相關規

定，仍無法改善此負面循環，歸咎箇中

因素發現繼父及奶奶根本無心改變，而

案母雖有心卻基於原生家庭所帶來的無

安全感讓她感到無力（或害怕），加上

案母為了討好新家庭以及有照顧年幼妹

妹和懷孕生子的壓力，有時會拒絕學

校、社工及心理師的服務，輔導相關人

員在法律的限制下，無公權力介入，提

供家庭最關鍵的協助與輔導，案例問題

複雜深層，需多層面專業人員之持續通

力合作，給予關心與愛心協助。

案主轉銜後，面對新的學習環境與

人際互動模式，導師的接納與鼓勵以及

友善的班級氛圍，讓正值青春期的小

琪，對班級和學校有歸屬與認同感，以

避免再次逃家，甚至逃學、中輟等情事

發生；輔導老師也應及時介入輔導與陪

伴，強化小琪內在自我價值感以及協助

發展與職涯有關之興趣與專長，適時引

導合宜的生涯路徑，思考未來生涯方向

與目標，以利未來生涯發展；至於案母

部分，除了仍須藉由社工和心理師持續

地提供諮詢，並與案母進行心理諮商

外，也邀請繼父了解並共同分擔案母心

中的種種壓力，一同協助小琪的成長與

適應；此外，視案家經濟或人力需求評

估，社工協助注入社會福利相關資源，

以減輕因重組家庭所帶來的種種困境，

讓案母有喘息的機會，可多多陪伴小琪

以修復母女關係，重建親情的親密與滋

潤，讓小琪感受母親的愛與關懷，此乃

有助於穩定並促進小琪的學習、人際與

生活各層面的成長。

二、建議

原生父母離異後，母親再婚，孩子

需要與繼父家庭成員相處，往往面對不

少困難，以下協助方式供實務工作者參

考：

1. 重組家庭尋求專業輔導時，可針對兒
童進行遊戲治療，幫助家庭成員情緒

表達（Hayes & Hayes, 1986）；並且
協助家長冷靜與孩子傾談，澄清誤

會，從青少年孩子的「問題」中看到

「需要」（羅皓誠、洪雅鳳，

2011），例如：反叛是需要被尊重與
肯定。

2. 協助家長找到潛藏且可能具有傷害性
的認知和生活細節，與家庭成員討

論，以避免家庭成員間關係產生裂痕

（羅皓誠，2012），例如：案母的錯
誤認知「錯就該被打」，或是繼父以

各種嚴厲的懲罰方式對待，讓個案對

繼父心生懼怕和怨恨，也感受不到新

家庭的安全感和歸屬感。

3. 家庭成立時，若成員間發展階段的需
要不一，協助家庭成員找出合作方式

滿足個別成員的需要（A m b e r t , 
1986），例如：案母需照顧與繼父所
生的弟妹，忽略個案的需要，引發心

中失落、孤單的感受，甚至缺乏歸屬

感而逃家。

4. 進入青少年階段常是衝突最激烈的時
期，協助親職角色做彈性的調整，除

肆、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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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面對青少年獨立、自主的需求外，

還要面對親權的指控及繼親親權的挑

戰，此時，繼親在某些親職任務應退

到第二線，而生父母在某些親職任務

應站上前線，以降低可能的繼親子關

係的衝突（王鍾和，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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